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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7时35分许，来宾市三江口新区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9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生物质锅炉尾部烟气处

理项目施工现场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事故造成1名工人死亡及直接经济损失193万元。

事故发生后，来宾市安委会于2023年12月25日下发《来宾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组织“12·2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的通

知》，要求兴宾区人民政府组织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为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查清事故性质及相关人员的责任，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2023年12月26日经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批

准，成立来宾三江口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9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生物质锅炉尾部烟气处理项目“12·2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

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兴宾区人民政府办、兴宾区应急局、市公安局兴宾分局、兴宾区人社局、兴宾区

市场监管局、兴宾区住建局、兴宾区卫健局、兴宾区总工会等单位工作人员组成，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深入开展各项调查工作。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询

问当事人，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

理建议，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事故调查组认定，来宾三江口浙江申力设备

安装有限公司9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生物质锅炉尾部烟气处理项目“12·2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施工人员未正确佩戴使用安

全护具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一

（一）事故发生企业基本情况

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05月24日，公司坐落在浙江，法定代表人：蒋*巨，详细地址为：浙江省诸暨市

******；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的信用代码/税号为9133068114******，企业的经营范围为：建筑工业与民用建筑设备安装，环

保通风等非标设备的设计制作（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23年8月10日设立来宾三江口

新区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9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生物质锅炉尾部烟气处理项目部，任命颜*为项目经理，任命王*明为安全

总负责人。

（二）经营资质许可情况。

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具有《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部经理颜*持《建筑施工

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项目部安全负责人王*明持《建筑施工企业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以上证照均在有效期限内。

（三）日常安全监管情况

1.项目现场安全由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设立的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9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生物质锅炉尾部烟气

处理项目部进行统一协调、管理，项目部在安全生产监管中有进行安全检查、开展岗前三级教育培训、班前项目安全技术交底等

必要措施，但对施工时现场管理松散，存在安全检查走过场，班前项目安全技术交底敷衍，现场隐患未排查发现并整改，高危作

业安全员离岗、工作人员未佩戴安全防护器具等情况。

2.该项目地处来宾市三江口新区，2021年经中共来宾市委来宾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中共来宾市三江口新区工作委员会、来宾

市三江口新区管理委员会，2021年4月18日对中共来宾市三江口新区工作委员会、来宾市三江口新区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

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进行确认，其中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为来宾市三江口新区规划建设局（安全环保局）。经查，来宾市三江口新

区规划建设局（安全环保局）2023年对项目现场累计开展安全检查25次，提供安全服务13次。发现问题及隐患能督促企业完成整

改，消除隐患及问题。全年召开安全工作部署会议8次，基本履职到位。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12月21日上午7时30分许，叶*利、田*和、杨*龙等三人在来宾市三江口新区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90th高温高压

循环流化床生物质锅炉旁约8米高平台作业。其中，杨*龙在生物质锅炉左侧南面终端岗位拉电缆，田*和相距杨*龙3.5米左右，身

处中端往东北方向铺设电缆。7时35分许，田*和作业时踩空落入约0.75米口径孔洞致其不慎坠落至地面受伤，送至医院抢救后于

2023年12月21日8时26分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五）事故现场情况

经现场勘验：事发位置位于9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生物质锅炉北面平台，坠落始发点位于平台西南面孔洞，坠落终点位于

平台地面，坠落高度为8米。平台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平台孔洞直径75.5厘米。平台孔洞旁有一覆盖木板，平台无杂物，地面

无堆放物。



（六）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

死者：田*和，男，汉族，身份证号：372901******，山东菏泽人。家庭地址：山东省菏泽市******，农民工。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测算，事故造成直接经济（含人身伤亡、善后处理及财产损毁）

损失约193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项目安装设备队队长蒋*虎立即拨打120，并向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项目安全

主要负责人王*明报告，王*明电话指示其采取应急抢救措施，同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8时02分，南泗派出所报告南泗乡人民政

府，南泗乡人民政府于12时50分许报兴宾区应急管理局。兴宾区应急管理局接南泗乡人民政府传真报告后，立即上报兴宾区委

办、区政府办及来宾市应急指挥中心，信息上报未延误。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安装人员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拨打“110”报警，南泗派出所接报后立即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锁，8时

02分，南泗派出所报告南泗乡人民政府，接报后，南泗乡人民政府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应急救援处置，协调处

理后续事宜，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得当。同日南泗乡人民政府组织相关单位与死者家属协商赔偿事宜，双方签订赔偿协议。2023年

12月25日，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已向死者家属支付全部赔偿款项。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结论



事故发生后，兴宾区应急管理局启动应急响应，按规定程序上报。南泗乡人民政府启动应急预案，积极做好善后赔偿协调工

作，没有发生次生灾害和维稳事件。经评估，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及时、有效。

三、事故发生原因

（一）事故直接原因

田*和安全意识淡薄，在生物质锅炉北面8米平台作业未正确佩戴个人安全防护用具（安全带），不慎坠入平台孔洞，掉落地

面致其死亡，是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间接原因

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安全员未在岗履职；未根据生物质锅炉北面8米平台作业时易引发高坠事故隐患的特

点，制定针对性安全施工措施并督促落实；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高处作业安全管理制度；使用未持特种作业操作证人

员进行高处作业；未监督作业人员按规定佩戴使用安全护具。

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项目安全主要负责人王*明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安排人员接替离岗人员履

行相关管理职责，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安装现场的安全管理人员监督不到位，不正确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使用未取得高处作业操

作证的人员从事高处作业，未采取有效措施，监督从业人员按照规定正确佩戴、使用安全防护用具，未安排专门人员对高处作业

现场进行监护。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

（一）对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作为安装单位，在这起事故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

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

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

施。”；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

用规则佩戴、使用。”的规定，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建议由来宾市兴宾区应急管理局对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二）对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

1.直接责任人员

鉴于田*和已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相关责任。

2.领导责任

颜*，男，39岁，汉族，身份证号：230204******，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项目部项目经理，

在这起事故中，未履行主要负责人职责，未建立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检查排查9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生物

质锅炉尾部烟气处理项目施工现场安全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一条第五项“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

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这起事故负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建议由来宾市兴宾区应急管理局对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颜*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3.安全责任人员

王*明，男，56岁，汉族，身份证号码：330625******，住址：浙江省诸暨市******，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项目安全管理

主要负责人，在这起事故中，未履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未检查排查9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生物质锅炉尾部烟气处理项目施工

现场安全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制止和纠正田*和违章冒险作业行为，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第六项“制止

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对这起事故负安全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建议由来宾市兴宾区应急管理局对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安全管理负责人王*

明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本起事故教训深刻，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现场管理、工作人员生产安全意识薄弱，未有效落实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未

切实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作业意识，对于高空作业等特种作业危险性认识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为加强对同类事故的监管，杜



绝类似事故的发生，建议采取如下整改和防范措施：

1.现场事故单位要迅速落实吸取经验事故教训，组织项目全体员工开展事故教训警示会，项目管理人员召开安全生产会议，压

实管理层人员安全职责，迅速开展现场作业场所隐患排查，切实提高作业场所的安全管理力度。

2.现场事故单位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保证一线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

全操作规程，掌握岗位安全操作技能，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3.事故单位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履行安装单位安全职责，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对项目涉特种作业人员开展资质

审查，不符合资质标准的严禁使用。

以上整改措施，希望浙江申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认真组织实施，并将整改落实情况于2024年4月30日前以书面形式向来宾市

兴宾区应急管理局汇报。

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

2024年3月28日


